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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海区多举措提升城市文明 

●普陀区推行“数字监管”稳定文旅市场 

●新城对超范围经营商户开展专项整治行动 

●市公安局深入推进养犬管理工作 

●沈家门街道开展城区建筑垃圾偷倒防控查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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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海区多举措提升城市文明 

 

一是健全工作机制，推动集中攻坚向长效常态转变。紧扣创

城目标和测评体系，靠实工作推进机制，建立完善组织领导、综

合执法、督查考评、舆论宣传等各项工作机制，把原有的各项指

标转化为常态工作目标，测评方法转变为长效管理办法，推动文

明创建从突击式向常态化升级。目前，23家责任单位、属地镇

街已建立起 40项长效机制，基本覆盖创城指标涉及内容，并进

一步做好经验总结提炼，印发《定海区城市文明建设长效管理机

制汇编》《定海区城市文明建设创新案例和亮点做法汇编》，推

广创城期间卓有成效的工作经验，推动文明创建工作走上规范

化、科学化、制度化轨道。 

二是实施创建“比学”，推动单体发力向齐追共进转变。树

立实干导向，统筹条块同类型点位间开展常态化“比学”活动，

由区创建办牵头，创城专项组具体负责，每月开展一期“城市文

明专项 PK”，每期确定 4-5个实地测评项目，采取 PK 赛、擂台

赛、淘汰赛等多种形式进行比学，在测评亮相中查摆问题，在公

开竞争中实现自我提升，最大限度释放“比学赶超”效应。同时，

施行文明荣誉流动竞争，每期综合第三方测评、专业组测评、互

查互评、社会化点评等情况产生一名“城市文明标兵”，该荣誉

流动授予，激励先进单位巩固提升，延长荣誉“保质期”；灵活

配套奖惩措施，“比学”活动采取红黑榜、排名榜、积分榜等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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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在全媒体宣传平台上全面亮相，“比学”结果在年度综合考评、

评优评先及行业监管中综合运用，奖惩结合营造学先进、比亮点、

赛实绩、重实干的良好创建氛围。该活动实现创建区域全覆盖，

目前首场 PK 正在进行中。 

三是强化责任落实，推动被动整改向主动履职转变。召开定

海区花园式国际人文港城建设暨创建全国文明城市表彰大会，区

委书记作再动员再部署，要求各责任单位巩固提升创建成果成

效，乘势而上推动城市新一轮品质蝶变。持续巩固常态管理，继

续实施点位责任制，不间断对居民小区、农贸市场、城乡接合部

等城区重点区域进行滚动式督查，并运行典型问题主要领导认领

机制，组建由责任单位主要领导为群成员的工作群，及时梳理、

曝光典型问题，督促责任单位认领并及时整改，其他单位举一反

三加强管理，至今已曝光 42 个问题。突出严格执法。持续开展

背街小巷、交通违法行为、水库和景观河道非法钓鱼等专项整治

行动，加大对乱扔烟蒂、车窗抛物、乱倒污水等不文明行为的处

罚力度，以严管严罚为文明城市塑形。 

（定海区） 

 

普陀区推行“数字监管”稳定文旅市场 

 

一、智能分析提前部署。普陀区数字文旅应用服务平台实现

综合监测分析应用、游客画像分析应用和智慧景区应急管理，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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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掌握文旅体行业动态，为文旅市场监督执法、文化旅游宣传、

文旅公共服务、重大节假日拥堵疏导、灾害天气预警通知、文旅

咨询投诉处理等提供实时数据指导，有效保障了节假日等重要时

间节点全区文旅市场安全有序。 

二、掌上执法排除隐患。严格执行“互联网+监管”执法要

求，巡查检查、专项检查、双随机检查三大项内容全部通过“浙

政钉掌上执法”进行操作，对检查情况进行详细记录，检查结果

全部通过使用“浙政钉掌上执法”录入，对检查出的相关问题及

时落实整改，确保文化市场监管更有效。今年以来，共检查文化

市场 451 家次，出动执法人员 950人次，落实安全隐患整改 9 起。 

三、数字改革提升效率。依托旅行社监管平台和“棒导游”

APP，全面推进旅行社“一团一档”数字化改革，督促旅行社及

时上传合同、行程单、保险单等旅游档案，有效减少旅游合同纠

纷，提升监管效率。                             

（普陀区）    

    

新城对超范围经营商户开展专项整治行动 

 

针对小餐饮店、小食杂店证照与实际经营面积不相符问题，

近日，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新城分局在辖区内开展专项整治行

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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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浙江省食品小作坊小餐饮店小食杂店和食品摊贩登记

管理办法》，对经营面积小于 50 平方米的餐饮店降低了行业准

入门槛，只需备案登记，发证前无需现场核查；经营面积大于

50 平方米的餐饮店则需办理食品经营许可证，当经营面积发生

改变时，店家需及时变更营业执照经营范围。 

由于适用的法律法规不同，相比较三小一摊登记证，监管部

门对取得食品经营许可证的经营单位要求更高，也更能让市民舌

尖上的安全得到保障。 

据统计，新城辖区共有 1000 余家小餐饮店、小食杂店。截

止目前，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新城分局已核查 600 余家，发放

责令改正通知书 40 余份。 

（新城管委会） 

 

市公安局深入推进养犬管理工作 

 

自我市施行《舟山市养犬管理条例》以来，市公安局积极探

索创新管理模式，深入推进养犬管理整治工作，努力创建“依法、

文明、科学”的整体养犬氛围，全面助力文明城市创建。 

一、提升管理精度。成立养犬工作专班，主动对接相关职能

部门，全面厘清责任、细化分工，共召开协商会议 12 次、集中

培训 15 次。依托犬类管理系统及养犬“芯爱”APP，实行“一

犬一档”管理，实现养犬登记、犬只免疫、执法处罚、收容救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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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信息数字化流转。截至目前，全市养犬已实际登记 9472 条。

对重点区域进行常态化巡查，快速处理违反准养登记行为、犬只

扰民等举报与纠纷警情。《条例》实施以来，全市接报涉犬类警

情同比下降 8.23%。 

二、加大管理力度。指定全市 17 家宠物医院开展信息采集、

犬只免疫、芯片注射“一站式”便捷服务，建立完善“派出所—

宠物医院”长效联络机制，确保犬只登记工作稳步推进。联合综

合行政执法部门建立定期会商、执法协作机制，并开展为期一个

月重点区域联合整治行动。其间，查处各类违法行为 189 起，捕

捉流浪犬 15 只。积极协调相关部门及宠物医院，开设长期性集

中登记点 3 处、临时性集中登记点 8 处。 

三、拓展管理深度。依托社区、物业等群防群治力量，开展

基础信息采集和犬类问题排查，及时将犬主信息、犬只数量等信

息登记在册。建立 24 小时响应机制，及时受理群众关于养犬的

投诉举报，第一时间妥善处置涉犬类警情。《条例》实施以来，

全市共办理未按规定办理犬只准养登记案件 17 起，行政处罚 17

人，罚款 8500 元。开展“线上＋线下”宣传，通过各类新媒体

平台推送，在居民小区、广场公园等遛犬集中区域发放《准养登

记事项告知书》《舟山市养犬登记操作说明》等举措，大力推动

全民文明养犬意识。 

（市公安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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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家门街道开展城区建筑垃圾 

偷倒防控查处工作 
 

为巩固全国文明城市和国家卫生城市的创建成果，切实加强

和规范建筑垃圾处置管理，营造主城区整洁有序的生活环境，近

日，沈家门街道开展了主城区建筑垃圾偷倒防控查处工作。          

一是增强群众文明理念。通过电子屏、手机短信、网格走访、

宣传窗等形式，在沈家门全域做好宣传工作，提高社会知晓度。

促使广大群众增强争做文明市民，“倒者必罚”的文明理念。 

二是保持严管态势。沈家门城区多城乡接合部、拆迁闲置区

块、待开发土地区域，针对上述区域频繁出现的建筑垃圾偷倒问

题，沈家门城管中队采取灵活机动、错时巡查方式，加大巡查力

度，实行全天候、无缝隙管理，时刻保持严管态势。 

三是形成“防控查”工作合力。街道城管中队利用人工巡查

+电子眼监控方式，同时鼓励社区网格提供有效信息，多渠道掌

握辖区内建筑垃圾偷倒情况，并依照相关法律条文，以最严执法

查处，重拳打击偷倒建筑垃圾、未经核准擅自处置建筑垃圾等违

法行为，发现一起、处置一起。                                              

（沈家门街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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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省文明办、市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工作领导小组组长、副组长，有关市领导。   

发：市属相关部门，两区两委创建办。    

                                                         


